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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9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所有者权益司、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冀红、赵松、乌日娜、柴志春、张颖瑞、付梅臣、刘光成、张建军、廖永林、

李劲松、王薇、徐子蒙、李波、郭晋洲、郑春莹、陶建芝、周光源、朱珍珍、王光磊、王锟、李超、苗

利梅、程锋、李华、刘鸿、杨红、秦静、杜娟、于丽瑶、武健伟、孔登魁、殷红梅、王曦、周旭、周惠

慧、唐富茜、孟凡军、高武俊、耿笑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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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引 言 

为支撑履行所有者职责，建立科学合理的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技术路径，综合运用国土调查、

确权登记、分等定级估价成果，以及其它相关自然资源管理数据，查清资产实物量、核算价值量、理清

使用权状况，明确所有者职责履职主体情况，服务于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清查工作的有效实施，

特制定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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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清查 

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清查的内容、方法、程序、成果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清查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8507    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 

GB/T 18508    城镇土地估价规程 

TD/T 1055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 

TD/T XXXX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技术通则 

TD/T XXXX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空间数据整合技术规程 

TD/T XXXX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数据成果质量核查技术规程 

TD/T XXXX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数据库规范 

TD/T XXXX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数据汇交规范 

TD/T XXXX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成果图编制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清查 inventory of state-owned construction land resources assets 

通过融合自然资源调查监测、确权登记、地籍调查、分等定级估价等成果，查清资产实物量，核算

价值量，摸清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的建设用地的资源资产底数；在地籍调查等成果基础上，理清使用

权状况，结合自然资源清单，明确所有者职责履职主体情况，支撑统一履行所有者职责的基础性工作。 

3.2 

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经济价值 economic value of state-owned construction land 

resources assets 

在统一基准时点与既定用途前提下，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在现状开发利用、正常市场条件下，

按照法定最高使用年期核算出的完整土地使用权经济价值。 

3.3 

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经济价值核算 estimation of economic value of state-owned 

construction land resources assets 

利用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核算价格，核算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经济价值的过程。 

4 总则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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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融合自然资源调查监测、确权登记、地籍调查、分等定级估价等成果，查清资产实物量，核算

价值量，摸清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底数；在地籍调查等成果基础上，理清使用权状况，结合自然

资源清单，明确所有者职责履职主体，服务于统一履行所有者职责。 

任务  

4.2.1 查清实物量 

基于清查时点的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确权登记等成果，查清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数量、用途、

分布等信息。 

4.2.2 核算经济价值 

在现有公示地价成果基础上，按照统一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核算价格内涵，经修正、完善，

形成与清查时点相衔接的核算价格并空间化，将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数量与核算价格进行匹配，

核算经济价值。 

4.2.3 理清使用权状况 

根据地籍调查、确权登记等成果，查清使用权主体及其类型、来源、年期、利用现状、权利变化、

合同价款等信息。 

4.2.4 查清所有者职责履职主体情况 

根据中央政府直接行使所有权的自然资源清单，省、市人民政府代理履行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

有者职责的自然资源清单，以及法律授权县级履行所有者职责的自然资源资产范围，结合地籍调查、确

权登记等成果，查清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的所有者职责履职主体层级和具体履职部门等信息。 

4.2.5 建立数据库 

整合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清查成果，建立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清查数据库。 

一般要求 

4.3.1 清查对象 

辖区范围内的全部全民所有建设用地。包括商业服务业用地中的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物流仓储用

地；工矿用地中的工业用地、采矿用地；湿地中的盐田；住宅用地中的城镇住宅用地、农村宅基地1；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中的机关团体新闻出版用地、科教文卫用地、公用设施用地、公园与绿地；特

殊用地；交通运输用地中的铁路用地、轨道交通用地、公路用地、城镇村道路用地、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机场用地、港口码头用地、管道运输用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中的水工建筑用地；其他土地中的空闲

地等。 

4.3.2 清查主体 

各级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为开展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清查的主体。 

4.3.3 清查单元 

清查单元是进行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清查的最小清查空间。应根据清查工作内容选择，并与

资料情况及精度要求相适应。 

a) 实物量清查、经济价值核算。一般采用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图斑为清查单元，在地籍数据

库完备、现势性强的地区，也可选用全民所有建设用地宗地为清查单元。 

b) 使用权、所有者职责履职主体清查。应采用全民所有建设用地宗地为清查单元。 

4.3.4 基准时点 

 
1
 指国家所有土地上的农村宅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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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清查的基准时间点，宜为某年度的最后一个自然日，示例：×××

×年12月31日。 

4.3.5 计量单位 

清查单元面积单位采用“平方米（m
2
）”，保留两位小数，汇总面积单位采用“公顷（hm

2
）”，保

留四位小数。 

清查单元的价格单位采用“元/平方米（m
2
）”，保留整数；经济价值单位采用“元”，保留整数，

汇总经济价值单位采用“万元”，保留两位小数。 

组织实施 

原则上以县级行政辖区为单位开展清查工作。设区市可根据情况以市为单位统一开展。 

县级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范围内的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清查工作。主要包括查

清本辖区内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实物量、使用权状况、所有者职责履职主体，核算资产经济价值，

建立县级成果数据库。 

市级（含）以上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辖区内下一级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完成的清查成

果进行质量检查、汇总分析，建立本级成果数据库。 

5 技术流程 

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清查技术流程包含工作准备、开展实物量清查和经济价值核算、开展使

用权清查和所有者职责履职主体清查、质量核查、成果汇交入库等，详见图1。 

 

图1 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清查技术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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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工作准备 

组织准备 

6.1.1 制定方案。根据清查任务要求，结合清查工作条件，编制行政辖区范围内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

源资产清查工作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目标任务、清查范围和时点、技术路线、计划进度安排、组织实施、

质量管理、主要成果等。 

6.1.2 组建队伍。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组建领导小组，确定技术队伍。 

6.1.3 开展培训。对参与清查的人员进行培训，明确清查任务、内容、标准、成果、纪律等要求，确

保清查成果质量。 

资料准备 

6.2.1 资料收集的一般要求 

资料收集应包括清查工作需要的土地资源资产调查、地籍、登记、规划、交易、估价、评价及社会

经济统计数据，并符合下列要求。 

a) 权威性。应为相应职能部门的发布数据或管理数据，以及经相应职能部门认可的相关工作成果

数据。 

b) 全面性。应覆盖全部清查单元，或经合理的技术处理后能够覆盖全部清查单元。 

c) 规范性。应符合相关规范标准，并满足数据内容格式的要求。 

d) 现势性。应具有良好的现势性，数据时点与清查时点一致或者接近，或具备可修正到清查时点

的条件。 

6.2.2 基础资料内容 

全民所有建设用地清查的基础资料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a)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 

b) 地籍调查成果； 

c) 确权登记成果，包括不动产登记、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成果等； 

d) 土地市场动态监测与监管系统土地供应数据； 

e) 政府最新公布的公示地价，以及地价监测、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等成果； 

f) 其他相关数据资料：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国土空间规划、自然资源评价等相关资料。 

6.2.3 资料整理 

对常规数据进行必要的标准化、空间化处理；对空间数据进行数据格式和数学基础转换；对数据的

计量单位、数据内涵进行统一。 

划定清查范围 

根据清查基本单元，选择相应的基础底图，划定清查范围，形成工作底图。 

a) 清查单元为地类图斑 

以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库为基础底图，依据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提取全部全民所有建

设用地地类图斑作为清查范围，形成工作底图。 

b) 清查单元为宗地 

以地籍数据库为基础底图，结合确权登记成果，提取全部全民所有建设用地宗地作为清查范围，形

成工作底图。 

7 实物量清查 

清查内容 

主要包括全民所有建设用地的面积、分布、用途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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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要点 

在全民所有建设用地清查工作底图基础上，根据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地籍调查和确权登记成果，

提取相关实物量信息，形成建设用地资源资产实物量矢量数据。 

a) 以地类图斑为清查单元时，提取全民所有建设用地的行政区名称、行政区代码、国土调查图

斑标识码、地类编码、地类名称、图斑面积等属性信息。 

b) 以宗地为清查单元时，提取全民所有建设用地的行政区名称、行政区代码、宗地代码、宗地

面积、坐落、地类编码、地类名称等属性信息。 

8 经济价值核算 

核算价格内涵界定 

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核算价格构成，应包含土地取得成本、开发成本、相关税费的客观值，

以及与土地要素直接相关的正常的利息、利润、土地增值等。从时点、权利、用途、年期、容积率、开

发程度等方面界定核算价格内涵。 

a) 时点：与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基准时点保持一致。 

b) 权利：完整土地使用权。 

c) 用途：根据图斑的地类名称，或地籍调查、确权登记的用途确定用途。 

d) 年期：法定最高年期。 

e) 容积率：清查单元为地类图斑的，按采用的基准地价设定的容积率设定；为宗地的，按实际

水平或规划条件设定。 

f) 开发程度：清查单元为地类图斑的，按采用的基准地价设定的开发程度设定；为宗地的，按

实际水平设定。 

g) 单价：按单位地面价格计，元/平方米。 

以地类图斑为核算单元 

8.2.1 提取地类图斑核算价格 

基于城镇基准地价体系确定地类图斑的核算价格。基准地价在基准时点、地类、覆盖范围不满足需

求的情况下需进行修正，形成核算价格数据库。将清查工作底图叠加核算价格数据库，提取图斑所在的

级别地价信息。 

未建立基准地价的行政单位可根据类似行政辖区基准地价资料进行简易化测算。 

8.2.2 基准地价修正 

8.2.2.1 统一时点 

当现行基准地价的基准时点与清查时点不同时，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期日修正。 

a) 参照当地的地价监测指标进行修正。没有地价监测指标的，可选用与清查时点相近的实际土

地交易价格测算期日修正系数，将基准地价修正到核算价格的统一内涵。 

b) 对于土地市场发育程度较低、交易稀少、无适当交易案例的，或基准地价发布以来土地市场

运行平稳，地价波动微弱的地区，以及清查时点距基准地价未超过 3 年的，可不进行期日修

正。 

8.2.2.2 基准地价未包含的地类 

基准地价未包含的地类，应在基准地价基础上进行参照扩充，明确其地类价格。 

a) 当地有明确规定的，按照文件规定执行。 

b) 没有明确规定的，采用相关性强的基准地价用途参照确定：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中的机

关团体新闻出版用地、科教文卫用地可参照所在区域商住工等各类经营性用地基准地价的平

均水平；公用设施用地、公园与绿地、特殊用地、交通运输用地、空闲地可参照所在区域工

业用地的基准地价。采矿用地、管道运输用地、水工建筑用地、盐田和全民所有的农村宅基

地等类型的全民所有建设用地，地价水平不低于所在区域集体土地征收中土地补偿费、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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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费和地上附着物拆迁费用；其他类型的建设用地，价值水平不低于所在行政辖区的工业

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 

8.2.2.3 基准地价未覆盖的区域 

基准地价未覆盖的区域，应对基准地价进行空间范围的扩展。 

a) 各类用地可参照该地类的末级基准地价确定。 

b) 有条件采集相关数据的，可根据未覆盖区域土地质量情况，采用专家评定或多因素综合评价

法细分级别，测算区位修正系数，对所参照的末级基准地价修正，测算未覆盖区域核算价格。

具体修正公式如下：  

 𝑃未𝑖 = 𝑃末𝑖 × 𝐾𝑖 ······································································· (1) 

式中： 

𝑃未𝑖——为未覆盖空间待测算i用途核算价格； 

𝑃末𝑖——为末级地的i用途基准地价水平； 

𝐾𝑖——为未覆盖空间i用途区位修正系数。 

区位修正系数可以采用以下方法确定： 

多因素综合评价测算区位修正系数。收集土地征收、收购、优先购买或收回协议，土地成本审计报

告等资料，考虑国土空间规划的乡镇功能、距末级地边界的距离、新增建设用地取得成本或征地成本、

区域主要国民经济指标、同类用地市场交易价格等主导因素，采用多因素加权求和法分别计算基准地价

未覆盖空间、末级地的因素总分值，测算区位修正系数。                  

 𝐾𝑖 =
∑ (𝑤𝑖𝑗×𝐹未𝑖𝑗

)𝑛
𝑗=1

∑ ((𝑤𝑖𝑗×𝐹末𝑖𝑗
）𝑛

𝑗=1

 ···································································· (2) 

式中： 

𝐹未𝑖𝑗——为未覆盖空间i用途的j因素分值； 

𝐹末𝑖𝑗——为末级地内i用途的j因素分值； 

𝑤𝑖𝑗——为i用途j因素权重。权重值应采用特尔菲测定法、层次分析法、因素成对比较法中的一种

或多种进行； 

n——为因素总数。 

或，利用土地取得成本测算区位修正系数：  

 𝐾𝑖 =
𝐴
未

𝐴
末

 ·············································································· (3) 

式中： 

𝐴未——为未覆盖空间内的征地补偿标准均值； 

𝐴末——为末级地内的征地补偿标准均值。 

8.2.3 未建立城镇基准地价体系的行政单元 

可利用已有的地价信息，采取简易化、批量化处理思路，确定核算价格。 

a) 利用城镇土地等别成果推算县级辖区不同用途的核算价格。选取同一省级行政辖区内，城镇

土地等别相同，且基准地价体系完备的一个或多个县级行政辖区，测算同等别可比县级行政

辖区内同类型用地的平均地价水平，作为待估单元该类土地的价格参照。 

 𝑃𝑡𝑘̅̅ ̅̅ =
∑ 𝑃𝑘𝑗̅̅ ̅̅ ̅𝑛𝑘2
𝑗=1

𝑛𝑘2
 ······································································   (4)                                                                             

 𝑃𝑘𝑗̅̅ ̅̅ =
∑ (𝑃𝑘𝑗𝑖×𝑆𝑘𝑗𝑖)
𝑛𝑘1
𝑖=1

∑ 𝑆𝑘𝑗𝑖
𝑛𝑘1
𝑖=1

 ···································································· (5) 

式中： 

𝑃𝑡𝑘̅̅ ̅̅ ——为待估县级行政辖区内的k用途核算价格； 

𝑃𝑘𝑗̅̅ ̅̅ ——为第j个同等别县级行政辖区内k用途基准地价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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𝑃𝑘𝑗𝑖——为第j个同等别县级行政辖区内第i级土地的k用途清查时点的基准地价； 

𝑆𝑘𝑗𝑖——为第j个同等别县级行政辖区内第i级土地的k用途级别面积； 

𝑛𝑘1——为第j个同等别县级行政辖区内k用途土地级别的个数； 

𝑛𝑘2——为同等别的k用途可比县级行政辖区的个数。 

b) 在同一省份范围内，选取经济水平或区位条件与待估县级行政辖区相近，且基准地价体系完

备的一个或多个可比县级行政辖区，参照可比县级行政辖区的平均基准地价水平取值，公式

参见公式（4）、公式（5）。 

c) 有条件的地区，参照 GB/T 18507中的多因素综合评价思路，选择少量核心因素，经量化评价

后，按土地质量的差异程度，划定适宜数量的土地综合级别；参照 GB/T 18508 以级别为抽样

总体，采集市场交易样点地价、征地成本、土地租赁或土地经营样点资料，评估土地平均价

格。 

8.2.4 地类图斑经济价值计算 

确定地类图斑核算价格后，与相应的土地实物量匹配，核算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经济价值。

  

 JQ𝑡𝑖 = 𝑆𝑖 × 𝑃𝑡𝑖 ········································································· (6) 

式中： 

JQ𝑡𝑖——为i地类图斑的经济价值； 

𝑆𝑖——为i地类图斑的面积； 

𝑃𝑡𝑖——为i地类图斑的核算价格。按8.2.1、8.2.2、8.2.3情形确定地类图斑核算价格。其中，同

一地类图斑跨不同土地级别的，采用该地类图斑所涉及级别地价的面积加权平均值作为地类图斑核算价

格。 

以宗地为核算单元 

8.3.1 资产属性信息提取 

以工作底图为基础，依据地籍数据库、不动产登记信息，确定清查单元的土地用途、供应方式、供

应时间、容积率等土地使用权相关资产属性信息，为核定宗地核算价格提供依据和支持。 

地籍数据库和不动产登记未涵盖的全民所有建设用地宗地，可根据土地市场动态监测与监管系统信

息，提取农转征项目的位置及征收补偿信息、出让宗地位置及成交价格信息、划拨宗地位置及补偿费用

信息、作价入股、出租、授权经营等有偿使用宗地及有偿使用价格信息，以及转让、出租、抵押宗地位

置及价格信息。 

8.3.2 确定宗地核算价格 

采用公示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宗地价格。 

 P𝑧 = 𝑃𝑙𝑏 × (1 ± ∑𝐾𝑖) × 𝐾𝑗 + 𝐷··························································· (7)  

或 

 P𝑧 = 𝑃𝑏 × 𝐴 × 𝐵 × 𝐶 × 𝐷 ································································ (8) 

式中： 

P𝑧——宗地核算价格； 

其他符号含义参见GB/T 18508公式（24）、公式（26）。 

式中，宗地所在区域公示地价、修正系数等采用当地政府公布的公示地价及其修正体系。 

基准地价原则上不超过3年，超过3年未超过6年的，应调研分析、论证后，确定是否采用。具体评

估过程参照GB/T 18508。 

标定地价体系完备的行政区域，可采用标定地价，参照GB/T 18508进行宗地价格评估。 

标定地价体系不完备的，直接采用用途一致的基准地价。基准地价未包含的用途，当地有明确规定

的，按照文件规定执行；没有明确规定的，根据当地土地市场实际情况，采用替代性强的用途基准地价。 

已明确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的空闲地，按规划用途公示地价计价；其他情况的空闲地可按工业用地公

示地价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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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宗地经济价值计算 

核算过程如下： 

 JQ𝑧𝑖 = 𝑆𝑖 × 𝑃𝑧𝑖 ······································································  (9)               
式中： 

JQ𝑧𝑖——为i宗地的经济价值； 

𝑆𝑖——为i宗地面积； 

𝑃𝑧𝑖——为i宗地的核算价格；若宗地涉及多个土地级别时，宗地的核算价格采用面积加权平均值确

定。 

数据汇总 

以县级行政辖区为单位，按照清查单元核算经济价值，并进行统计汇总。将现行基准地价成果和核

算价格成果填写至附录A，将经济价值核算成果填写至附录B。 

9 使用权清查 

清查内容 

主要包括全民所有建设用地宗地的使用权主体及其类型、来源、年期、利用现状、权利变化、合同

价款等使用权信息。 

技术要点 

在全民所有建设用地清查工作底图的基础上，依据地籍数据库、不动产登记信息、土地供应信息等

权威数据，对所有全民建设用地宗地的使用权人、使用权人类型、使用权人类型详查、合同编号、合同

金额、合同签订时间、供应时间、供应方式、供应年限、已使用年限、容积率、是否抵押、闲置状态等

信息进行汇集和整理。 

10 所有者职责履职主体清查 

清查内容 

主要包括所有者职责履职主体、具体履职部门等信息。 

技术要点 

基于使用权状况信息，结合中央政府直接行使所有权的自然资源清单，省、市人民政府代理履行全

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的自然资源清单，以及法律授权县级履行所有者职责的全民所有建设用

地资产范围，通过宗地的使用权人、使用权人类型、地类名称、供应时间、供应方式等信息，将现有地

籍调查成果中的“个人”、“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土地储备机构”、“其他”等

使用权人类型，按照自然资源清单进行细化和明确，逐级查清自然资源清单中所有者职责履职主体以及

具体履职部门，明确各级主体履行所有者职责自然资源资产空间范围。 

11 质量核查 

质量核查包括过程质量核查和成果质量核查，质量核查的具体要求，按照《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

清查技术通则》（TD/T XXXXX）、《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数据成果质量核查技术规程》（TD/T XXXXX）

执行。 

12 数据库建设 

数据库建设按照《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技术通则》（TD/T XXXXX）、《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

产清查数据库规范》（TD/T XXXXX）相关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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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成果整理与汇交 

主要成果 

主要包括数据库成果、报表成果、报告成果及图集成果。 

13.1.1 数据库成果 

主要包括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核算价格数据库、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实物量及经济价

值数据库（含地类图斑和宗地）、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宗地使用权状况及所有者职责履职主体数

据库，相关示例见附录A、附录B中表B.1~B.2、附录C中表C.1，应符合《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数

据库规范》（TD/T XXXX）要求。 

13.1.2 报表成果 

主要包括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实物量及经济价值汇总表、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宗地使

用权清查结果汇总表、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宗地所有者职责履职主体清查结果汇总表，相关示例

见附录B中表B.3、附录C中表C.2~C.3，应符合《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数据汇交规范》（TD/T XXXXX）

要求。 

13.1.3 报告成果 

主要为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清查工作中涉及的相关文档，包括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工

作总结报告、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数据质检报告，应符合《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数据汇交

规范》（TD/T XXXXX）要求。 

13.1.4 图件成果 

可根据需要编制必要的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清查专题图，应符合《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

查成果图编制规范》（TD/T XXXX）要求。 

成果汇交 

成果汇交须符合以下要求。 

a) 清查成果汇交应符合《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数据汇交规范》（TD/T XXXXX）要求。 

b) 清查成果公开前保密，成果汇交时要严格执行保密有关规定。 

14 成果更新 

按照国务院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统一部署，开展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清查成果的更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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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核算价格表 

表A.1为 XX市/县/区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现行基准地价调查表，表A.2为 XX市/县/区全民所

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核算价格表，表A.3为 XX市/县/区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核算价格地类参照表。 

表A.1 XX 市/县/区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现行基准地价调查表 

单位为元/平方米（0） 

行政区

代码 

行政区

名称 

地类 

编码 

地类

名称 

最高

级别

地价 

最低

级别

地价 

地类

平均

地价 

地价内涵 

备注 
使用

权类

型 

年期 
通平

程度 

容积

率 

基准

日 

             

填表说明： 

1.以县级行政单元为单位填写。本表用于调查县级行政单元辖区内县（市、区）本级辖区空间上的

现行基准地价数据（不包括其下辖乡镇或园区等自成体系的基准地价成果）。包括已形成成果，

但尚未公布的基准地价，尚未公布的在备注中注明＂未公布＂。 

2. “行政区代码”、“行政区名称”栏，根据清查时点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中县级行政区划填写。 

3.“地类编码”、“地类名称”栏，根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工作分类，细分至二级地类填写，将基准

地价体系中涉及的各类全民所有建设用地地类均与“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地类逐一对应。 

4.“最高级别地价”、“最低级别地价”、“地类平均地价”均为地面地价，若当地基准地价体系以楼面

价表达时，需根据基准地价内涵中的设定容积率将其换算为地面地价。 

5.“地类平均地价”栏是按基准地价体系中，本用途各级别面积加权计算所得的该用途平均地价。 

6.“使用权类型”、“年期”、“通平程度”、“容积率”、“基准日”均按照基准地价内涵的设定内容填写，

若不同级别对应的通平程度、容积率等参数不同，按最高级别对应的参数填写，并在备注中标注

“级别间 XX 内涵有差异”字样；如果地价对应的权利内涵有特殊限制（例如租赁住宅地价、不可

分割转让等），应在备注中说明。 

表A.2 XX市/县/区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核算价格表 

单位为公顷（0.0000）和元/平方米（0） 

行政

区代

码 

行政区 

名称 

地类 

编码 

地类

名称 

核算价格

级别 

级别 

面积 

级别 

地价 

地价内涵 

备

注 
年

期 

通

平

程

度 

容

积

率 

           

填表说明： 

1.以县级行政单元为单位填写。本表用于填写根据清查工作要求，基准地价经调整、补充等处理后

形成的核算价格，该价格应覆盖行政单元内的全部全民所有建设用地。 

2.“行政区代码”、“行政区名称”栏，根据清查时点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中县级行政区划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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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类编码”、“地类名称”栏，根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工作分类，细分至二级地类填写。 

4.“核算价格级别”栏按照罗马数字 1、2、3……顺序逐一填写。包括除现行基准地价体系外，本次

清查工作中补充测算形成的级别。 

5.“级别面积”与“级别地价”栏，按照与级别对应的内容填写。“级别面积”栏为所在级别的土地总面

积，“级别地价”栏为地面地价。 

6.“年期”、“通平程度”、“容积率”均按照核算价格内涵的设定内容填写，如未设定容积率的，填写“无”，

同时在“备注”填写“未设定容积率”；如果地价对应的权利内涵有特殊限制（例如租赁住宅地价、

不可分割转让等），应在备注中说明。 

表A.3 XX 市/县/区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核算价格地类参照表 

行政区代码 行政区名称 地类编码 地类名称 参照地类编码 
参照地类 

名称 
备注 

       

填表说明： 

1.以县级行政单元为单位填写。本表用于填写在确定核算价格时，未制定基准地价地类的价格参照

情况，如空闲地、水工建筑用地、采矿用地、交通运输用地、特殊用地等地类。 

2.“行政区代码”、“行政区名称”栏，根据清查时点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中县级行政区划填写。 

3.“地类编码”、“地类名称”栏，根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工作分类，细分至二级地类填写，应包

括该县级行政单元所有未制定基准地价的地类。 

4.“参照地类编码”、“参照地类名称”栏，根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工作分类，细分至二级地类填

写，应为该县级行政单元已制定基准地价的地类。 

5.“备注”栏，说明地类参照方法、参照系数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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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实物量及经济价值成果表 

表B.1为 XX市/县/区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实物量及经济价值核算表（地类图斑），表B.2为 XX

市/县/区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实物量及经济价值核算表（宗地），表B.3为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

源资产实物量及经济价值汇总表。 

表B.1  XX市/县/区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实物量及经济价值核算表（地类图斑） 

单位为平方米（0.00）、元/平方米（0）和元（0） 

行政区 

代码 

行政区 

名称 

国土调查图斑标

识码 

地类 

编码 

地类 

名称 

图斑 

面积 
核算价格 经济价值 备注 

         

填表说明： 

1. 以县级行政单元为单位填写，以地类图斑为基本单元，根据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核算价

格成果进行经济价值核算，数据覆盖本辖区全部全民所有建设用地。 

2. “行政区代码”、“行政区名称”栏，根据清查时点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中县级行政区划填写。 

3. “国土调查图斑标识码”，按国土调查数据库中“标识码”填写。 

4.“地类编码”、“地类名称”栏，按国土调查数据库中“地类编码”和“地类名称”填写。 

5. “图斑面积”栏，按国土调查数据库中的“图斑面积”填写。 

6. “核算价格”栏，填写地类图斑的核算价格。同一地类图斑跨不同土地级别的，采用该地类图斑所

涉及级别地价的面积加权平均值作为地类图斑核算价格。 

7. “经济价值”=“图斑面积”×“核算价格”。 

表B.2  XX市/县/区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实物量及经济价值核算表（宗地） 

单位为平方米（0.00）、元/平方米（0）和元（0） 

行政区

代码 

行政区 

名称 
宗地代码 宗地面积 坐落 地类编码 地类名称 

对应的三

调地类编

码 

对应的

三调地

类名称 

核算价格 
经济 

价值 
备注 

                  

填表说明： 

1. 以县级行政单元为单位填写，以宗地为基本单元，基于公示地价成果进行经济价值核算。 

2. “宗地代码”栏，按地籍数据库、不动产登记数据库等成果中“宗地代码”填写。 

3. “地类编码”栏、“地类名称”栏，分别按地籍数据库、不动产登记数据库等成果中“用途”、“用途

名称”填写。 

4.“对应的三调地类编码”、“对应的三调地类名称”栏，根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工作分类，细分

至二级地类填写，将“地类编码”、“地类名称”中涉及的各类全民所有建设用地地类均与“第三

次全国国土调查”地类逐一对应。 

5.“核算价格”为宗地的核算价格，备注栏中填写采用的公示地价类型“基准地价”或“标定地价”。 

6.“经济价值”=“宗地面积”×“核算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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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3 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实物量及经济价值汇总表 

单位为公顷（0.0000）和万元（0.00） 

行政区代码 行政区名称 地类编码 地类名称 面积 经济价值合计 备注 

       

 填表说明： 

1.“行政区名称”栏，填写行政区域名称，即：县或市（地）或省。 

2.县级汇总，在表格最后一行，填写该县级行政单元实物量及经济价值的汇总数。 

3.市（地）级汇总，依据县级相应汇总表填写。填表至县，汇总至县和市（地）。各县之间空一行， 

在表格最后，填写该地市行政单元各用途实物量及经济价值的汇总值。 

4.省级汇总，依据市（地）级相应汇总表填写。填表至市（地），汇总至市（地）和省。各市（地）

之间空一行，在表格最后，填写全省各用途实物量及经济价值的汇总值。 

5.“地类编码”、“地类名称”栏，按国土调查数据库中地类的统一规范填写。 

6.“面积”栏，按照该行政单元内各地类相应面积的汇总统计结果填写。 

7.“经济价值合计”栏，按照该行政单元内该地类经济价值总和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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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宗地使用权状况及所有者职责履职主体清查成果表 

表C.1为XX市/县/区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宗地使用权状况及所有者职责履职主体清查结果表，

表C.2为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宗地使用权清查结果汇总表，表C.3为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宗

地所有者职责履职主体清查结果汇总表。 

表C.1 XX市/县/区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宗地使用权状况及所有者职责履职主体清查结果表 

单位为平方米（0.00）和元（0） 

行

政

区

代

码 

行

政

区

名

称 

宗地

代码 

宗地

面积 

坐

落 

地类

编码 

地类

名称 

对

应

的

三

调

地

类

编

码 

对

应

的

三

调

地

类

名

称 

履

职 

主

体 

具

体

履

职

部

门 

 

使用权状况 

备

注 

使

用

权

人 

使

用

权

人

类

型 

使

用

权

人

类

型

详

查 

是

否

登

记 

合

同

编

号 

合

同

金

额 

合

同

签

订

时

间 

供

应

时

间 

 

供

应

方

式 

供

应

年

限 

已

使

用

年

限 

容

积

率 

是

否

抵

押 

闲

置

状

态 

                          

 填表说明： 

1．以县级行政单元为单位填写，填表至宗地。 

2．“行政区代码”、“行政区名称”填写县级行政单元代码、名称。 

3．“宗地代码”栏，按地籍数据库、不动产登记数据库等成果中“宗地代码”填写。 

4. “地类编码”栏、“地类名称”栏，分别按地籍数据库、不动产登记数据库等成果中“用途”、“用途

名称”填写。 

5.“对应的三调地类编码”、“对应的三调地类名称”栏，根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工作分类，细分

至二级地类填写，将“地类编码”、“地类名称”中涉及的各类全民所有建设用地地类均与“第三

次全国国土调查”地类逐一对应。 

6.“履职主体”栏，按照自然资源清单相关内容逐级填写“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市（地级）政府”、

“县级政府”等。 

7.“具体履职部门”栏，按照自然资源清单相关内容逐级填写。 

8.“使用权人”栏，当使用权人类型是个人时，只需填写“个人”。 

9.“使用权人类型”栏，按地籍数据库、不动产登记数据库等成果中的“权利人类型”填写。 

10.“使用权人类型详查”栏，根据自然资源清单中“清单范围”的类型（如省属企业、省属事业单位等）

填写。 

11.“合同编号”栏，按照签订的合同号填写。 

12.“合同金额”栏，按合同签订的总金额填写。 

13.“合同签订时间”栏，按照合同签订时间填写。 

14.“供应时间”栏，按照合同中签订的出让起始时间填写。 

15.“供应方式”栏，按“划拨”、“出让”、“租赁”、“授权经营”、“作价出资（入股）”、“未供应”、“供

应情况不明晰”等情况填写。 

16.“供应年限”栏，按合同签订的供应年期填写。 

17.“已使用年限”栏，按照截止清查时点的已使用年限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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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容积率”栏，按合同或规划条件中约定的容积率填写。容积率若为区间值，则填写区间上限数

值；仅有下限数值的（如工业用地），则填写下限数值。 

19.“是否抵押”栏，填“是”、“否”、“部分”。 

20.“闲置状态”栏，根据合同约定的开工时间以及截止清查时点的土地建设状态进行判定和填报，

填“是”、“否”。 

21.因历史遗留问题造成土地使用权信息缺失的宗地，可结合行政管理记录对宗地使用权相关信息

进行补充。 

22.无相关信息的栏目为空。 

 

表C.2 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宗地使用权清查结果汇总表 

单位为公顷（0.0000） 

行政

区代

码 

行政

区名

称 

对应

的三

调地

类编

码 

对应

的三

调地

类 

名称 

面积 

各类型使用权人土地面积 

登记 

面积 

存在

抵押

的 

面积 

闲置

面积 
备注 

个人 企业 
事业 

单位 

国家 

机关 

土地

储备

机构 

其他 

               

填表说明： 

1.“行政区名称”栏，填写行政区域名称，即：县或市（地）或省。 

2.县级汇总，在表格最后一行，填写该县级行政单元的面积总汇总值。 

3.市（地）级汇总，依据县级相应汇总表填写。填表至县，汇总至县和市（地）。各县之间空一行，

在表格最后，填写该市（地）各用途面积的汇总值。 

4.省级汇总，依据市（地）级相应汇总表填写。填表至市（地），汇总至市（地）和省。各市（地）

之间空一行，在表格最后，填写全省各用途面积的汇总值。 

5.“存在抵押的面积”栏，按该行政单元各地类已抵押或部分抵押的土地总面积填写。 

6.“面积”、“各类型使用权人土地面积”、“登记面积”、“闲置面积”栏，按该行政单元各地类相应面

积的汇总统计结果填写。 

表C.3 全民所有建设用地资源资产宗地所有者职责履职主体清查结果汇总表 

单位为公顷（0.0000） 

行政区代码 行政区名称 履职主体 
具体履职 

部门 

对应的三调

地类编码 

对应的三调

地类名称 
面积 备注 

        

填表说明： 

1.“行政区名称”栏，填写行政区域名称，即：县或市（地）或省。 

2.县级汇总，在表格最后一行，填写该县级行政单元的各所有者职责履职主体履职的面积汇总值。 

3.市（地）级汇总，依据县级相应汇总表填写。填表至县，汇总至县和市（地）。各县之间空一行，

在表格最后，填写该市（地）按所有者职责履职主体类型、履职部门分用途的面积汇总值。 

4.省级汇总，依据市（地）级相应汇总表填写。填表至市（地），汇总至市（地）和省。各市（地）

之间空一行，在表格最后，填写全省按所有者职责履职主体类型、履职部门分用途的面积汇总值。 

5. “面积”栏，按该行政单元各地类相应面积的汇总统计结果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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